行政复议申请书

申请人：XX，男，19年月日出生，汉族，身份证号：，住XX市XX。
被申请人：XX市XX区市场监管局，负责人：XX，地址：XX市XX。
复议请求：
1.依法查处申请人举报的XX店的违法行为；
2.依法对XX店的肉品供货商进行检查，查处相关违法行为；
2.依法对辖区内同类违法行为进行排查和处罚。

事实和理由：
2023年XX月，申请人发现XX店（以下简称：“被举报人”）存在疑似售卖来源不明且未经检疫的肉质食品，搜集证据以电话等方式向XX区市场监管局举报。2023年XX月XX日，申请人收到XX区市场监管局短信答复，内容为:
（以下列举一些常见回复，请替换实际回复内容：）
1、“狗肉制品有索证索票及检验报告证明，产品原料由正规渠道购进；没发现违法，不予查处。”
2、“根据《食安办》复函，结论国家不宜出台统一法规，按各地规定执行；”
3、“因为未出台关于狗的检疫规程，农业部也没有制定狗屠宰检疫规程，所以无法要求厂家出具检疫证明；”
4、“关于狗肉流通，犬猫被农业定性不属于畜禽，犬不再按照畜禽进行使用和管理，但犬类也未被明令禁止经营、食用；”
5、“《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规定了禁止生产经营未按规定进行检疫或者检疫不合格的肉类或者未经检验或者检验不合格的肉类制品，但“未按规定”是前置。而我国目前尚未出台全国统一的犬类管理法律法规，国家及自治区层面也未制定犬类屠宰检验检疫规程，没有对犬类屠宰检验检疫做出强制规定，亦无法律法规明确禁止宰杀、销售狗及其肉制品。”
[bookmark: _Hlk155118465]法律依据/政府答复如下：（请根据部门回复按需选择）
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规定：禁止使用非食品原料、病死毒死或死因不明肉类。禁止生产经营未按规定进行检疫或者检疫不合格的肉类，或者未经检验或者检验不合格的肉类制品”。

犬猫非食品原料，本案多数犬猫来源为偷盗或投毒捕捉流浪的犬猫，无检疫且死因不明。

二、溯源：
1)《食品安全法》第四十二条：国家建立食品安全全程追溯制度，生产经营者应当建立食品安全追溯体系，保证食品可追溯，如：食品检验合格证（包括检疫证明等）；
2)第五十条、第五十三条：食品生产者采购食品原料或食品，应当查验供货者的许可证和产品合格证明，不得采购或者使用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原料。

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食品安全监督管理。依法承担食品生产、流通、消费环节的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因犬类饲养难度大，省内也不存在合法饲养场，对于如此高风险的肉类，XX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有责任主动检查相关肉品的进货单据、购进单位证照、检验检疫证明等相关材料，仅因没有统一规定和有进货凭证就确认无违法行为，不符合相关法律规定。

3)《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二十九条 禁止屠宰、经营、运输下列动物和生产、经营、加工、贮藏、运输下列动物产品：（三）依法应当检疫而未经检疫或者检疫不合格的；（五）病死或者死因不明的；（六）其他不符合国务院农业农村主管部门有关动物防疫规定的。

4)《xxx省动物防疫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生产加工、批发、零售、餐饮等经营环节的食用动物产品经营者应当按照规定查验、记录、保存食用动物产品检验检疫信息，并录入省食品安全追溯系统。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对食用动物产品的食品安全日常监管，监督经营者落实食用动物产品检验检疫信息的查验、记录、保存和录入工作。”

由于在食品安全追溯系统里没有猫狗肉，本案与食品安全追溯系统相关的所有相关记录都缺失或伪造，产品为违法肉类。

三、《刑法》第一百四十三条、一百四十四条 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若猫肉未经检疫，可能含有致病微生物或寄生虫，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可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处罚金；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

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根据情节轻重，刑罚包括有期徒刑、拘役、罚金，无期徒刑、死刑。

四、中央答复（一）：中央农业部《对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9778号建议的答复》(2021.07.12)中明确表示“目前，我国尚无明确的肉用犬品种，尚未出台全国统一的犬类管理法律法规，只有少数大中城市出台了犬类管理的地方性法规及规章，且以管理宠物犬为主。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和绝大多数国家均没有犬类屠宰检疫的相关规定或要求。因此，我国不具备出台犬类屠宰检疫规程的条件。”

（二）《国家畜禽遗传资源目录》说明： 2020年5月29日，犬从《国家畜禽遗传资源目录》拿掉（猫从未在目录中），对于此，中央农业部解释如下：（五）关于狗。随着人类文明进步和公众对动物保护的关注及偏爱，狗已从传统家畜“特化”为伴侣动物，国际上普遍不作为畜禽，我国不宜列入畜禽管理。

（三）：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第4499号
保护伴侣动物方面，公安部积极做好城市养犬管理工作，认真开展养犬登记，加强犬类留检收容场所的升级改造、扩建修缮，做好对流浪犬收容工作 ，加强动物保护法律政策宣传，共同营造爱护动物、保护动物的社会氛围。

综上，犬猫在我国属于伴侣动物，作为宠物,犬猫的屠宰不会出台，不宜出台。Xxx屠宰犬猫不仅违法，也违背总中央方针政策。

不存在合法犬猫屠宰厂（场），也没有伴侣动物屠宰检疫规程。所有索证索票进货票证均为伪造，违反多条法律法规，请市场监管部门应与农业部门、公安部门联合执法，以被举报人提供的进货凭证为线索，依法对被举报人的肉品供货商进行排查，对违法xx肉馆源头屠宰点、违法饭店，以及本区其他猫狗肉馆依法进行顶格处罚。
、
依法取缔、罚款，吊销营业执照，销毁屠宰工具，追究刑事责任。

综上所述，为了保障申请人的生命健康安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相关规定，特提起行政复议。
此致
XX市XX区行政复议局

                          申请人：   
                                        年    月    日
